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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本次会议召开情况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12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1月13日（星期四）下午15点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月

13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2年1月13日0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思明区桃园路18号27楼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林志斌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2年1月7日

7、会议的合法性：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决定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6人，合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37,067,0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40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人，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36,333,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76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4人，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33,88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9%。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计5人，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47,08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9%。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拟任独立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公司聘请上

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单独统计：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7,062,885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4,200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742,885股， 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78%；反对4,200股，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2%；弃权0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关于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未有关联股东参与表决，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337,067,085股。

表决结果：同意337,062,885股，占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4,

200股，占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742,885股，占参加表决的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78%；反对4,200股，占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2%；弃权0股。

（三）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共337,067,085股。

3.01选举林志斌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林志斌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337,060,385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林志斌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740,385票，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32%。

表决结果：林志斌先生当选。

3.02选举葛昶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葛昶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337,060,385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葛昶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740,385票，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32%。

表决结果：葛昶先生当选。

3.03选举郭晓利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郭晓利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337,060,385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郭晓利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740,385票，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32%。

表决结果：郭晓利先生当选。

3.04选举林鸿斌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林鸿斌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337,060,385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林鸿斌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740,385票，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32%。

表决结果：林鸿斌先生当选。

3.05选举张岩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张岩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337,063,585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张岩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743,585票，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15%。

表决结果：张岩先生当选。

（四）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共337,067,085股。

4.01选举陈守德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陈守德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337,060,385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陈守德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740,385票，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32%。

表决结果：陈守德先生当选。

4.02选举于学会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于学会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337,060,385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于学会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740,385票，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32%。

表决结果：于学会先生当选。

4.03选举陈咏晖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陈咏晖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337,063,585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陈咏晖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743,585票，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15%。

表决结果：陈咏晖先生当选。

（五）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出席本次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总数共337,067,085股。

5.01选举杨璐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杨璐女士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337,060,385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8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杨璐女士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740,385票，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32%。

表决结果：杨璐女士当选。

5.02选举江福源先生为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江福源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337,063,585票，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9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江福源先生获得的有效表决权票数为743,585票，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15%。

表决结果：江福源先生当选。

（六）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335,70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0%；反对731,385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0%；弃权0股。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15,700股， 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15%；反对731,385股，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85%；弃权0股。

（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335,70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0%；反对731,385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0%；弃权0股。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15,700股， 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15%；反对731,385股，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85%；弃权0股。

（八）审议通过公司《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6,335,700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0%；反对731,385

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0%；弃权0股。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15,700股， 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015%；反对731,385股，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985%；弃权0股。

（九）审议通过公司《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人数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37,062,885股，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8%；反对4,200股，

占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2%；弃权0股。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 同意742,885股， 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378%；反对4,200股，占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22%；弃权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锦天城（厦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瑞达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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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进展及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持有公司股票12,736,50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85%。

2、在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员工持股计划将视情况减持公司股份，减持价格按照市

场价格确定， 减持方式包括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85%。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4号：员工持股计划》等文件，以及公司《东莞勤上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就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减持股份及后续

安排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1、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委托华创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 ）

管理，并全额认购华创证券设立的“华创勤上光电员工成长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以下

简称“资产管理计划” ），该资产管理计划通过认购重大资产重组时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

股票的方式持有公司股票。 2016年1月，公司与配套融资认购方华创证券（代表勤上光电

员工成长1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签署了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认购数量12,

736,507股，认购价格5.67元/股，锁定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2、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8个月，自公司公告标的股票登记至资产管

理计划名下时起算（即2016年12月1日起算）。 2020年11月，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和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实

施展期，存续期在原定到期日的基础上延长至2021年12月1日。 2021年11月，经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次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存续期实施展期，延长至2022年12月1日，管理模式变更为公司自行管理。

3、2021年3月1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已解除限售条件并上市流通。

4、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票12,736,507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0.85%，尚未出售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二、员工持股计划后续安排

根据公司《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经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1月13日召开会议， 结合持股计划实际情况，对

减持股份及后续安排进行充分讨论后形成如下意见：

1、在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员工持股计划将视情况减持公司股份，减持价格按照市

场价格确定， 减持方式包括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0.85%。

2、如存续期届满前仍存在剩余股票尚未出售，可召开持有人会议及董事会，审议后续

相关事宜。

三、其他说明

1、公司本次员工持股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

2、上述员工持股计划将根据个人资金需要、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价格的不确定性，也存在是否按期

完成的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减持计划进展情况按规定进行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

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13日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

可投资于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及

相关风险揭示的公告

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市的股票是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

定，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

募基金” ）可投资于北交所上市的股票。 可投资北交所股票的增加基金列表详见附件一。 现将有关情况

说明如下：

一、北交所上市的股票是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七

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属于上市交易的股票。

二、本公司旗下公募基金可根据各自基金合同的约定，并在遵守基金合同所约定的投资目标、投资

范围、投资策略、投资限制、风险收益特征和相关风险控制指标的前提下参与北交所股票的投资。

公募基金可根据投资策略需要或市场环境变化， 选择将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北交所股票或选择不

将基金资产投资于北交所股票，基金资产并非必然投资于北交所股票。

三、本公司在投资北交所股票过程中，将根据审慎原则，保持基金投资风格的一致性，并做好流动性

风险管理工作。

北交所股票具有下列投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

北交所上市企业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普遍具有初创性、技术新、研发投入大、前景不确定、业绩波动

大、风险高等特征，相对于沪深交易所上市企业，北交所上市企业的经营风险、盈利风险、技术风险、流动

性风险、退市风险、股价大幅波动风险等整体上更为突出，且投资于北交所股票还存在市场制度、交易规

则等差异可能带来的风险。

基金资产投资于北交所股票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公司经营风险、市场风险、股价大幅波动

风险、流动性风险、转板风险、退市风险、系统性风险、集中度风险、政策风险和监管规则变化风险等。

北交所股票的特有风险包括：

（一）上市公司经营风险

北交所上市企业主要为创新成长型企业，普遍具有规模小、对技术依赖性强、技术迭代快、议价能力

不强等特点，或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业务收入、现金流及盈利水平等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该类企业抗市

场风险和行业风险能力较弱，存在较大经营风险，由此可能对基金净值造成不利影响。

（二）股价大幅波动风险

相较于沪/深证券交易所，北交所竞价交易设置了更宽的涨跌幅限制，股票上市交易首日不设涨跌

幅限制，其后涨跌幅限制为30%，股价大幅波动的风险可能大于A股其他板块，由此可能导致基金净值

较大幅度的波动。

（三）流动性风险

北交所股票投资门槛较高，二级市场上个人投资者参与度相对较低，机构投资者持有个股大量流通

盘将导致个股流动性较差，若机构投资者在特定阶段对个股形成一致预期，由此可能导致基金面临无法

及时变现及其他相关流动性风险。

（四）转板风险

北交所上市公司在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证监会规定的基本上市条件并符合交易所规定的具体上市

条件的，可申请转板上市。 无论北交所上市公司是否转板成功，均可能引起基金净值波动。

（五）退市风险

北交所上市公司后续经营期间如果触及相关法律法规、证监会及交易所等规定的退市情形，可能面

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从而可能给基金净值带来不利影响。

（六）系统性风险

因北交所上市公司大部分为新兴产业公司，其商业模式、盈利风险、业绩波动等特征较为相似，基金

难以通过分散投资降低投资风险，若股票价格同向波动，将引起基金净值波动。

同时，北交所上市公司平移自新三板精选层，从历史来看整体估值受政策阶段性影响较大，所以北

交所个股估值相关性较高，政策空窗期或市场表现不佳时，系统性风险将更为显著。

（七）集中度风险

北交所为新设交易所，初期可投资标的较少，投资者容易集中投资于少量个股，市场可能存在高集

中度状况。

（八）政策风险

国家对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扶持力度及重视程度的变化会对北交所上市公司带来较大影响，国

际经济形势变化对专精特新产业及北交所个股也会带来政策影响。

（九）监管规则变化的风险

北交所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交易所业务规则，可能根据市场情况进行修订

和完善，或者补充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可能对基金投资运作产生影响，或导致基金投资运作

相应调整变化。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申购、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

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及相关业务规则等文件。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4日

附件一：增加可投资北交所股票的证券投资基金列表

序号 基金名称

1 银华远见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 银华长丰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3 银华中证全指医药卫生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4 银华富饶精选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 银华富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6 银华估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 银华品质消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8 银华同力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9 银华战略新兴灵活配置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10 银华明择多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恢复大额申购

(

含定期定额投资

及转换转入

)

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1月14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0194

基金管理人名称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

期及原因说明

恢复大额申购日 2022年1月17日

恢复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1月17日

恢复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年1月17日

恢复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

转入）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下属各类基金的基金简称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A 银华信用四季红债券C

下属各类基金的交易代码 000194 006837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恢复大额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

入）业务

是 是

注：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决定自2022年1月17日（含2022年1月17日）起恢复办理银华信用

四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500万元以上的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敬请投资者

留意。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78-3333、010-85186558

网址：www.yhfund.com.cn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4日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公告日期：2022年1月14日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更好地服务于基金投资客户，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银行”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22年1月17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参加浙商银行手机银行渠道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

称“定投” ）手续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浙商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及定投本公司旗下指定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新华优选分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087

新华优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089

新华泛资源优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091

新华钻石品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093

新华行业周期轮换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095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097

新华灵活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099

新华优选消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150

新华纯债添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A类 519152

新华行业轮换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156

新华趋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19158

注：

1.上述基金中未在浙商银行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仅享有申购手续费率优惠，不享有定投手续费率

优惠。

三、活动内容

1、费率优惠活动自2022年1月17日起，暂不设截止日期。 若有变动，以浙商银行相关公告为准。

2、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浙商银行手机银行、网银和网点柜台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上述适

用基金，享有基金申购费率1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

惠。

3、适用上述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上述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四、重要提示

1、本活动仅针对上述基金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含定投业务产生的申购手续费）

2、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ncfund.com.

cn）的上述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3、本次优惠活动解释权归浙商银行所有。

4、投资者在浙商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浙商银行的规定。

五、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事宜

1、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19-8866

网址：www.ncfund.com.cn

2、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27

网址：www.czbank.com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本公司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正确认识

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做理性的基金投

资者，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乐！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4日

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

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奕东电子”）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

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４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１１１８

、

６１１８

末“

６

”位数

０１７５１４

末“

７

”位数

９５２９３８９

、

０７７９３８９

、

２０２９３８９

、

３２７９３８９

、

４５２９３８９

、

５７７９３８９

、

７０２９３８９

、

８２７９３８９

末“

８

”位数

６２２９９７０６

、

１２２９９７０６

末“

９

”位数

１６７８６５５９９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

号码共有

５１

，

４２７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奕东电子”、“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８４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１

〕

３９３８

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５

，

８４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７．２３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以下简

称“四个值”）孰低值。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不参与战略配售。本次发行的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８７６

万股，占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４２９．４９２３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３５％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４４６．５０７７

万股将

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９２１．３０７７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２．４８％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８９．２０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２７．５２％

。

根据《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５５５．２００５１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

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

，

０８２．１５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８３９．１５７７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５２．４７％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７１．３５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４７．５３％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０１８２６４００％

，有效申购倍

数为

４

，

９５４．７５３１８

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３７．２３

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

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

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

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

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

招商资管奕东电子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奕东电子员工战配资管计

划”），其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

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

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

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５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四个值”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根

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２９．４９２３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３５％

。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７

日（

Ｔ－３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１

奕东电子员工战配资管计划

４

，

２９４

，

９２３ １５９

，

８９９

，

９８３．２９ １２

个月

总计

４

，

２９４

，

９２３ １５９

，

８９９

，

９８３．２９

—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Ｔ＋４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战略投资者缴款原路

径退回。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特

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

〕

２１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 （

２０２１

年修订）》（深证上 〔

２０２１

〕

９１９

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 （

２０２０

年修

订）》（深证上〔

２０２０

〕

４８３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３

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

理规则》（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

〕

２１２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等相关规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Ｔ

日）结束。 《发行公告》中披露的

２７７

家网下投资者

管理的

６

，

４０１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已进行网下申购，申购总量为

８

，

０４１

，

９６０

万股。

经核查，其中

４

个配售对象在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关于

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推荐类网下

投资者适当性自查有关情况的通知（中证协发〔

２０２２

〕

２

号）》中被暂停或注销了相关资格，为无效申购，

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证券账户 申购数量（万股）

１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盘世

２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２

号

０８９９２５９９２４ ９００

２

上海盘京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盘世

２

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１

号

０８９９２５９９５３ ８９０

３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玄元百顺

１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９９２３９５５１ ２００

４

广州市玄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玄元科新

２５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９９２０９６６２ １７０

合计

２

，

１６０

剔除上述配售对象后，剩余的

２７７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６

，

３９７

个配售对象为有效申购，申购总量

为

８

，

０３９

，

８００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

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

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５

，

４６８

，

３００ ６８．０２％ １９

，

９０１

，

６０７ ７０．１０％ ０．０３６３９４５０％

Ｂ

类投资者

１２

，

８２０ ０．１６％ ４６

，

３２６ ０．１６％ ０．０３６１３５７３％

Ｃ

类投资者

２

，

５５８

，

６８０ ３１．８３％ ８

，

４４３

，

６４４ ２９．７４％ ０．０３３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８

，

０３９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８

，

３９１

，

５７７ １００．００％

—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

５７７

股按照《初

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稳进配置两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１１１

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６

、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３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奕东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４

日

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骏成科技” 或“公

司”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1]4030号）。《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

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

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的住

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1、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1,814.6667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1,814.65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91%。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500

股的余股167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

转让老股。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2、本次发行价格为37.75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22年1月18日）通

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2012年10月发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年修

订）》的行业目录及分类原则，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C39计算机、通信和其他

电子设备制造业”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49.39倍（截至2022年1月13日）。本次发行价格37.75元/股对应的发行人2020年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42.61倍， 不超过中证指

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截至2022年1月13日）。

3、投资者在2022年1月18日（T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本次网

上发行申购日为2022年1月18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9:15-11:30、13:00-15:00。

4、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

申购。

5、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依据2022年1月20日（T+2日）公告的《江

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

公司相关规定。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1月20日（T+2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 将中止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1,814.6667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0%

，原股

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不进

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37.75

元

/

股

发行对象

2022

年

1

月

18

日（

T

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

业板交易权限、且在

2022

年

1

月

14

日（

T-2

日）前

20

个交易日（含

T-2

日）日

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票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

并且符合 《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2018]279

号）的规定。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20

个交易日的，

按

20

个交易日计算日均持有市值。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2020

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

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

日（网上申购日为

2022

年

1

月

18

日）

缴款日期

T+2

日（

2022

年

1

月

20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句容经济开发区西环路西侧

01

幢

1-3

层

发行人联系电话

0511-8728 9898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地址

上海市广东路

689

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电话

021-23154756

、

021-23154758

、

021-23154759

发行人：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4日

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4030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

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本次发行数量1,814.6667万股，其中，网上发行1,814.65万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9.9991%。 剩余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元500股的余股

167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

转让。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定于2022年1月17日（T-1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网址：rs.p5w.net）；

二、 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1月17日（T-1日，周一）14:00-17:00；

三、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拟参与本次申购的投资者， 请阅读2022年1月14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

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

网址www.zqrb.cn）上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14日


